附件3：
大学生科技竞赛暑期集训纪律管理规定

第一条  竞赛基地负责人应按竞赛规定内容拟定集训教学计划书，集训教学计划书需经系（部）主任审核批准，在竞赛完成后交教务处汇总。

第二条  为了保证良好的教学秩序，一般情况下，对已排定的集训教学计划不再更改。各指导教师没有特殊理由，不得随意变更上课时间、地点。

第三条  在竞赛集训过程中，指导教师要认真履行岗位责任，严格遵守集训纪律，不得擅自离开集训场地，不得做与集训无关的事情。不能随便离开集训场所和参加集训的学生，要确保集训质量和学生的安全。如遇偶发事件和灾害、事故，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置，并立即向学院报告。

第四条  参加集训的学生要严格遵守学院关于暑期留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集训纪律，因故不能到指定地点参加集训，必须向指导教师请假，办理书面请假手续。
第五条  做好暑期竞赛集训工作的归档工作，包括计划书、指导记录、及阶段性总结报告等。

集训竞赛项目负责人签字：

系（部）主任、竞赛基地负责人签字：

集训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